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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申請表 

 

活動資料 

活動名稱：（例如：《又見花開》（主標題）—XX 油畫展（副標題）                    

（中）                                                                                       

（英）                                                                                       

借用日期：（請寫明具體起止日期，包括佈置及撤

場） 

（年/月/日-年/月/日） 

借用時間： 

(可使用時間為 11：00-18：00，逢周一閉館) 

 

活動舉辦日期： 

（年/月/日-年/月/日，逢周一閉館） 

舉辦時間： 

(可使用時間為 11：00-17：30) 

 

開幕式時間： 

(年/月/日，12:00-13:00,14:00-17:00) 

場地選擇：□ 瘋堂十號創意園主展廳（展期不超過 20 日）  □瘋堂十號創意園花園 

          □ 瘋堂十號創意園駐園展室（駐園期 4個月）  □ G32 影藝廊（展期約 1－3個月） 

□ 瘋堂十號創意園藝術教室 

活動性質：  □非牟利     □牟利     □其他                                    

活動類別： 

□ 常規展覽        □ 駐場展覽          □ 放映會 

□ 戲劇            □ 音樂會            □ 動漫活動 

□ 舞蹈            □ 講座              □ 音樂表演 

□ 文創市集        □ 工作坊 

□ 其他（請說明）                                             

申請機構或團體資料 

主辦機構名稱：（本澳機構及社團）（請填寫中/英 或 中/葡 名稱） 

（中）                                                                                       

（英／葡）                                                                                   

申請人名稱：（申請人須為澳門居民） 申請人證件號碼：  

聯絡人：（參與者或展覽聯系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電郵： 圖文傳真： 

地  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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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簡介：（請詳細填寫，如空間不足，請以附件提交,包含圖文資料） 

内容包括： 

1. 具體活動名稱（中/英）； 

2. 活動類別及受衆定位（如，視覺藝術展/設計展/兒童作品展;親子/專業/兒童藝術手作工作坊;文創市集;

節慶活動;慈善義賣;電影放映;表演等）； 

3. 請提供活動内容描述（常規展覽、駐場展覽需提供展品之數量、尺寸、媒材、展示方式、創作理念、展品

圖片 5－10 張、參展人數）； 

4. 常規展覽和駐場展覽只提供花園做開幕式之用；使用花園活動需獨立申請。 

5. 花園活動可使用時間為 12：00-17：30。需注明具體使用時間（如，15：00-17：00） 

6. 如超過使用時間須在申請中注明，不得臨時加時。逾時需繳納 MOP500/小時（最低 1小時起）； 

7. 請注明活動明細、戶外自帶設備及預計觀衆人數； 

8. 如有銷售及合作意向，請單獨注明。 

主辦機構簡介：（不超過 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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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者簡介：（請詳細填寫，如空間不足，請以附件提交,如需可配圖） 

（需提供參與者教育背景、專業資質及活動經歷等 。如多人，請單獨列出。） 

合辦/協辦/贊助單位（如有請列出）（請填寫中/英 或 中/葡 名稱）： 

（中）                                                                                       

（英／葡）                                                                                   

借用設備（分配按個別場地情況作安排） 

□ 舞台                                  

□ 音響               （數量 _____）  □ 長檯 70x180cm*74(H)  （數量 ______） 

□ 小型圓桌           （數量 _____）  □ 摺檯 60*60cm*56(H)   （數量 ______） 

□ 電視機             （數量 _____）  □ 畫架                 （數量 ______） 

□ 摺椅               （數量 _____）        

□ 投影機(60 寸投影幕) （數量 _____）        

□ 射燈               （數量 _____）        

   □ 需接駁照明 

   □ 需安裝插座  

□ 其他：                                                                       

 

自行安裝設備 (如需自行安裝設備必須符合本會規定，請仔細閲讀申請須知后填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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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須知 

l （申請資格） 

1、活動申請人須為澳門居民或本澳團體及專業機構作爲主辦機構。如參與者不滿 18 嵗，須委託年滿

18 歲之澳門居民申請； 

2、申請展覽及活動的主題須與文創產業及藝術設計相關。活動期間可展售； 

3、與創意設計文化產業無關之商業活動不允許申請。活動内容不得涉及色情、暴力等違法内容； 

4、瘋堂十號創意園為免費向公衆開放之空間，所有申請活動不得售賣入場門票。 

l （原創申明） 

1、所有公開展示之作品須為原創作品。場內不得展示侵權品或未經授權仿製品； 

2、如因上述原因發生法律問題由主辦機構負責，與本會無關。 

l （審批流程） 

1、以電郵、電話方式查詢目前場地的借用狀況； 

2、申請人可先以電郵或電話方式預約欲借用場地使用日期，並於 14 日內提交按要求認真填寫之《活

動申請書》及詳細活動資料，否則審核程序不予進行並當作放棄活動申請； 

3、審核通過後，本會將於 15 日內以電郵回覆申請人確認活動申請成功； 

4、申請者收到本會回覆確認郵件後，請於 1個月（30 日）內親臨瘋堂 10 號創意園提交《活動申請

表》(正本)支付及 MOP 1,000 按金。本會提供收款收據。若因故取消申請活動，請於活動（展覽）舉

辦前 6個月或更早，活動（花園活動、工作坊、講座）舉辦前 10 日或更早通知本會，否則沒收全部按

金； 

5、如活動借用期間有違規事項丶設備損壞或遺留大量垃圾等，需賠償相關費用，費用將於按金中扣

除，扣除後之餘款會退回借用者； 

6、經本會工作人員核驗場地及設施無損壞後，申請人可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憑收款收據取回全額按

金。逾期恕不退回； 

7、活動開始 2個月（60 天）或之前本會將發送提醒郵件，請回覆確認。若發送兩次郵件後均未收到回

覆，即當作放棄場地借用；如更換參展者及展覽內容，請告訴本會； 

8. 活動開始 14 日前內必須親臨本會洽談及確認活動佈置細節； 

9. 活動開始前 30 日及之前，請提交完整設計相關資料。具體包括：展覽宣傳設計稿、文字資料（包

括展覽活動詳細介紹、作者簡介、活動流程、新聞稿），以此用作進行網上宣傳及聯絡媒體。 

（逾期提交而造成影響活動進行，本會有權調整或取消展覽計劃，並收取相應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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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自費項目費用請於活動前 1周（7日）完成繳納； 

11、如無故取消或未在活動開幕前 90 日通知本會或無法與本人取得聯絡，本會有權取消該主辦機構/

申請人本年度其他活動的申請。 

l （駐園展覽） 

1、 以 4個月為一期。一期内必須更換不少於 2次展覽（每個展覽不得少於 60 日）； 

2、 申請計劃到期前一個月由雙方協商決定是否續期； 

3、 申請方必須在申請表格內提交一期内活動明確的展覽計劃，並承諾根據申請計劃如期更換展室作

品，以免影響展室使用；(如因爲申請方原因致使展室閑置，協會將收取一定管理費); 

4、 申請人自行負責其展覽作品之裝裱以及佈展及撤展後的垃圾清理事項； 

5、 展室安排視具體情況由本會與作者協商確認。 

l （場地管理） 

1、 瘋堂十號創意園為政府公物，使用者不得擅自破壞場地原貌及基礎設施。室內、室外場地借用需保

持整潔;(佈展、撤展及舉行活動產生之垃圾由申請機構自行負責即時清除；如無故未能及時清除，

協會將收取一定管理費) 

2、瘋堂 10 號創意園内所有區域均安裝有 24 小時監控設備確保常規展覽之安全。如展覽期間受天災及

人為蓄意損毀或失竊，本會概不負責； 

3、活動主辦機構不得自行安裝照明設備及電力設備，以免發生意外。若因爲展覽必須安裝，須經由本

會負責人同意后方可實施。如擅自安裝導致電力故障產生之維護費用由申請人負責賠償；  

4、請勿在場內自行鑽牆、釘牆。四壁、地板、門窗及傢俱表面禁止使用張貼雙面膠貼或任何黏貼物，

不可顏塗基本設施；(如有損毀，照價賠償) 

5、嚴禁破壞花園内樹木、綠植，污損墻面和地面； 

6、活動主辦機構向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借用展覽之相關物料，須如期歸還，保證物料完好及清

潔；(如有損毀，照價賠償) 

7、申請花園活動如超過規定使用時間須在申請中注明，不得臨時加時；逾時需繳納 MOP500/小時（最

低 1小時起） 

8、主辦機構/申請人必須於借用期結束當日歸還所有借用物品，清除垃圾，恢復場地原貌。所有活動

物物品需在 7日內遷出相關場地。如未能如期遷出，所有物品（包括展品）將一概視作垃圾報廢，相

關服務費用將於按金中扣除；（包括垃圾清理費$1000 元及一般清潔費$300 元） 

l 申請人所提供資料將予保密，僅供本會内部審核之用； 

l 本會運作由政府相關部門（基金會、文化局等）提供項目資助。活動主辦機構向本會提出申請時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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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有關活動會被記載在本會給予有關部門（基金會、文化局等）的活動報告之內； 

l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對具體展室設備及設施之安排有最終決定權； 

l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保有以上條款最終解釋權。 

□ 已閱讀申請須知，並同意相關條文。 

 

 

 

 

申請人: (姓名)__       ____ __             簽署/蓋章（主辦機構）__       ___ 

                                         日期        年/       月/       日 

望德堂區創意產業促進會 

□ 批准    □ 不批准 

 

負責人簽署、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